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信息披露公告
临时信息披露报告〔2026〕1号

根据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会令2018年第2号）规定，现将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
因原会计师事务所中标有效期满，根据《保险公司财会工作规范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《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公司通过公开招标、董事会审议等程序，初步确定中标会计师事务所，并于2025年12月30日，经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，决定聘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2025-2027年度财务报告审计会计师事务所，为公司提供财务报告审计及相关服务。此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属于正常轮换，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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